
顿、责令解散等处分。

第二十八条  注册会计师在查帐中，对于委托人发生在国外的财务收支，可由会计师事务所转托在中国设有

常驻代表机构的外国会计师事务所就地审查和出具证明。

第六章  附则

第二十九条  本条例由财政部负责解释；实施办法由财政部制定。

第三十条  本条例自一九八六年十月一日起施行。

贯彻注册会计师条例
认真贯彻执 行

《注册 会 计师 条例》

本刊评论员

国务院七月三日发布的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 注册会

计师条例》 ，是建国以 来颁发的 第一个关于注册会计

师的正 式行政法规。它的发布实施，对于进一 步完善

注册会计师执行会计查帐验证的制度，进一步发挥 会

计工作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，有着重要的意义。

过去几年，为了 适应 对外实行开放、对内搞活经

济的 方针的需要，各地根据形势的发展，先后建立 了一

些会计师事务所，考核批准了一些 注册会计师，并积极

开展了会计查帐验 证和咨询服务工作，取得了好的效

果。《 条例》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，结合当前 经济 发

展的新趋势，对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 计 师的任 务作

了明确的规 定。在当前，它主要是为对外开放服 务，

承办中外合资经营 企 业、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

验资、 查帐、解散清算等业 务。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

进一 步贯彻，这方面的工作量将会日益扩大。它的另

一项重要任 务，就是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社 会

主义商品 经济的需要服 务。这就是说，在未 来国民经

济管理体系的构成中，注册会计师 的 独立、客观、公

正的查帐验证职能，将发挥重要的作用。他们在 查帐

验证时施行的守法性和真实 性 审 查，以 及 提 供的会

计、财务、税务和管理 咨 询，将会促进和帮助 企业加

强管理，改善经营，提高经济效益。

《 条例》 规定，“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 事 务所的

管理机关，在全国为财政部，在 各 地 区 为 省、自 治

区、直辖市财政厅（局）”。中央和省级财政机 关 一定

要把 这项 工作抓好，担 负起贯彻执行《 条例》 的各项

规定、有计划地 发展会计查帐验证和会计咨询事业的

责任。当前，首先要把如何贯彻执行《 条例》 作 为 会

计管理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，对《 条例》的 主要内

容，实行注册会计师制度的意义 和 作用，以 及会计师

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具体要求等，要进行宣 传 和解

释，使有关单位和人员，都能 了解注册会计师执行会

计查帐验证和会计咨询业务，在扩大 国际经济合作、

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商品 经济中的重要性。
其次，对于现有的会计师事 务所和注册会计师要

进行 一次 检查，对不符合《 条例》 规 定的，应当限期

整顿。不管会计师事务所起初是怎样 成立的，都必须

作到在机构上不从属任何部门 或单位，在经济上实行

自收 自 支，和由主管的财政机关进行管理监督；不管

注册会计师人员来自哪个单位，都必须符合《 条例》

规定的条件和审批要求。对于新成立的会 计 师 事 务

所，应 当 根据 实际的业务需要和人员条件，履行规定

的批准和登记 手续。

第三，抓注册 会计师的人才培训。注册会计师不

但要求具有较高的会计 专业 知 识和工作经验 ，还应当

具有经 济、管理、法律等方面的 广泛 知 识 和 工 作经

验。因此，必须抓好人才的 培训工作。要利用一切可

能的培训手段与方式，加快人才的成长。要严 格 实行规

定的考试 制度，以 促使有志者努力学习；要发挥一些

老专家在承担业务和培训人才这两方面的作用。有了

素质较高的注册会计师，并能保证较高的工作质量和

较好的社会信誉，会计师事务所就能够顺 利地得到发

展，注册会计师制度就 能够进一步得到完善，从而更

好地适应 经济体制改革和各项建设事业 发展的需要。

中
国
财
政
杂
志
社

中
国
财
政
杂
志
社


	贯彻注册会计师条例
	认真贯彻执行《注册会计师条例》




